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任职资格评审表填报指南
一、评审表填写说明

（1）第一、二、三项内容人事（职称）部门审核、签字、盖章。

（2）第四项内容，教学主管部门盖章由教务处审核。其中第2栏教学质量考核意见，教师发展中心教学质量考核小组组长签字，综合分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院内教师任职以来的评教均分由教学质量评估中心填写并盖章。
（3）第五项内容由科研处审核、签字、盖章。

（4）第六项内容由各对应部门盖章（其中兼职班主任等学生管理工作经历由学院学生工作处审核盖章）。

（5）第七项内容由为本人签名。

（6）第八项内容由为申报人二级单位所在党支部负责人审核、签字、盖章，学院党委负责人签字由学院专业技术资格审查小组收齐后统一处理。

二、职称申报材料带中包含如下内容：
（1）《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教师职务聘任评审表》（A4大小，双面打印，高级一式3份，中级一式2份）。

（2）申报教师（含专职科研）、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须持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

（3）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在海外取得的学历学位必须经过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并附送相关复印材料。任现职以来进修证明材料（复印件）。
（4）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聘书或聘文。
（5）任现职以来奖励证书和荣誉证书，要和所填评审表一致（复印件）。

（6）任现职以来论文、论著代表作（复印件，在目录中标出本人撰写论文的题目。

（7）任现职以来研究项目的结题报告和项目鉴定证明材料（复印件），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出具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证明（原件）。

（8）其他评审表中有关材料（需与评审表中一致）

以上（2）—（8）材料、目录页（标注页码）装订成册

反映本人业绩的证明材料目录页可参照以下格式制作：

一、学历资历证明

1.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

2.江苏省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

3.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

4.专业技术职务证书

二、业绩、成果证明

1.教学研究论文

2.学术论文、论著（含目录和全文）

3.科研课题项目

4.成果获奖、专利

5.荣誉表彰

